附件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广西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卫生健康委：
为加快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促进我区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卫人口发〔2025〕6号）要求，现就做好我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机构，可申请认定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一）依法登记备案。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且符合《广西托育机构设置与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接受场地费用减免、建设运营补贴等政府支持的各类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服务机构，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

（二）服务管理规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开展托育服务活动，切实履行入托期间婴幼儿健康、安全主体责任，提供科学规范的托育服务。三年内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未发生食源性公共卫生事件、无违法行为等相关记录。

（三）收费合理合规。按规定进行收费公示，无乱收费现象，保育费等基本服务费收费接受政府指导价格管理。动态公开服务费用目录清单，接受相关部门监督和管理。

获得托育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和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中正在运营的托育机构，经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的，可直接认定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其他未接受政府支持，但自愿接受政府指导价管理、服务管理规范的托育服务机构也可申请认定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二、认定程序

（一）申请。有意向并符合条件的托育服务机构，向属地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书面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申请表》（附件1）和《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承诺书》（附件2），并就有关条件及收费价格等作出承诺。

（二）审核公示。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评估审核，对通过评审的托育服务机构在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可直接认定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与符合条件的服务机构一并进行公示。

（三）结果公布。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无效后，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正式认定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并向社会公布托育机构名称、地址、机构等级、收费标准等信息。同时报送市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实行动态管理，认定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期间发生机构名称、住所、性质等重大变更的，应重新进行认定。
三、退出机制

（一）有效期内自愿退出或停办的，需提前3个月向县（市、区）级卫生健康部门书面申请，并按服务情况取消或退回补贴。

（二）存在下列行为的，由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取消资格：

1.不接受政府指导，未按规定收取托育基本服务费；

2.机构主要负责人被纳入严重失信名单；

3.机构出现歧视、体罚、变相体罚、侮辱、虐待婴幼儿等事件；

4.出现安全、卫生责任事故，造成社会重大负面影响；

5.弄虚作假、骗取资格，套取、挪用政府补助资金；

6.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未按照监管部门要求限期改正；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的。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市、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确保认定工作规范、有序推进。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务必于9月20日前完成辖区首批普惠机构认定及公示。

（二）完善支持措施。加大普惠托育支持力度，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成本分担机制，落实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落实社区托育服务税费优惠政策。建立健全普惠托育机构建设、运营补贴制度，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三）加强监督管理。加强价格监管，同一普惠托育服务机构不得同时有普惠与非普惠收费标准，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加强服务监管，对未按承诺提供服务的机构，需督促限期整改；整改不力的，取消其普惠资格并向社会公布。

附件：1.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申请表

      2.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承诺书
      3.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  月  日
附件1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申请表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负责人姓名及手机号码：

	机构地址
	

	托育服务机构

备案回执编号
	
	托育机构

规模
	核定托位数   个，在托幼儿    人

	服务场所性质
	国有□  集体□  租赁□  自有□  其他□

	
	(如有租赁,租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服务场所情况
	机构建筑面积    平方米,室内使用面积   平方米,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平方米。（如为幼儿园托班，仅填实际用于托班的面积）

	证照情况
	1.托育机构营业执照                                   有□    无□

	
	2.食品经营许可证                                     有□    无□ 

	
	3.卫生评价报告                                       有□    无□

	
	4.税务登记证                                         有□    无□

	
	5.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或消防检查整改完成记录             有□    无□

	
	6.工作人员资格证明                                   有□    无□ 

	
	7.卫生健康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有□    无□

	服务类型
	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               

	收费标准
	保育费
	1.托大班：  元/人/月      2.托小班：  元/人/月

	
	
	3.乳儿班：  元/人/月      4.混合班:   元/人/月

	
	伙食费:   元/人/月、 杂费   元/人/月、其他费用   元。

	托育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字（托育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承诺书
本机构郑重承诺：

一、自愿纳入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严格遵守政府关于普惠托育服务的定价管理规定，所有收费项目及标准均以政府相关部门核定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为依据。

二、规范签订托育服务协议，将与每位入托婴幼儿的监护人签订《普惠托育服务协议》，协议中明确双方基本信息，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缴费方式、服务内容、争议解决方式及退费办法等内容。在机构公示栏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服务内容、退费办法等，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三、严格遵守托育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合法经营，规范管理，依法依规提供优质服务。

承诺机构（盖章）:
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3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书

                      ：（机构名称）

经我局评定，认定你单位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有效期至2028年X月。
               卫生健康局（盖章）

                               年     月    日                                                                                                                                                                                                                                                                                                                                                                          


